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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电梯时要全程佩戴口罩
《商场、超市疫情防控技术指南》中提到，

对于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
群体，其健康码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登记、亲
友代办、出示“通信行程卡”等替代措施，做好
人工服务引导。

工作员工在物品交接传递时应当佩戴口
罩和手套，避免直接接触。顾客不戴口罩时，
应拒绝其进入商场、超市。乘电梯时要全程
佩戴口罩。

鼓励将进口冷链食品的检验检疫证
明、通关证明、消毒证明、核酸检测报告及
追溯码，在销售区进行张贴公示，让顾客放
心消费。

《农贸（集贸）市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中
指出，禽畜肉区、水产区、熟食区应当有自来
水龙头、洗槽、排水沟和下水道，地面平整，全
面硬化。经销活禽的应当有固定金属笼架和
水冲式设施。活鱼交易与宰杀分离，水产品
交易区与分割加工区分离，均实施物理隔
离。每批宰杀结束后，应当冲洗场地一次，保
持卫生整洁，产生的垃圾应当及时处理。水
池内无污物积存、残留，水龙头保持清洁。

工作员工在物品交接传递时应当佩戴口
罩和手套，与顾客服务交流时宜保持安全距

离，避免直接接触。顾客应当佩戴口罩，挑选
商品时建议佩戴手套。顾客不戴口罩时，拒
绝其进入市场购物。

鼓励和支持展览活动线上举办
《餐饮服务单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技术指南》明确，在高、中风险地区运
营的餐饮服务单位应记录外出情况等信
息。加强集体宿舍管理，做好防护和清洁
消毒。对直接操作冷链食品等高危风险的
从业人员要及时开展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加强重点防护。

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如电梯
间按钮、扶梯扶手等），每日清洁消毒不少于
三次。确保卫生间通风良好，洗手设备正常
运行，洗手盆、地漏等水封隔离有效。每日
清洁消毒不少于三次，门把手、水龙头、开关
的消毒至少每两小时一次。加强垃圾分类
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废弃口罩应设置专
门垃圾桶。每天对垃圾存放设施进行清洁
消毒。

密切关注原料供货商所在地的疫情变化
情况，如原料供货商有员工确诊，根据相关防
控规定对已采购原料封存待查。

对于合餐顾客，餐饮服务单位应提供“一
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或者“一人一公筷、

一人一公勺”服务，公勺公筷宜采用不同颜
色、材质或突出标识等醒目的方式进行区
分。鼓励提供密封包装的牙签。有条件的餐
厅(馆)要积极推广分餐制。提倡就餐时间不
超过两小时。

《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技术指南》称，中高风险地区暂不举办展览
活动。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低风险地区可举办必要的展览活动。
冬春季节及元旦、春节等重点节假日时段
应审慎举办展览活动，鼓励和支持展览活
动线上举办。

原则上不邀请境外人员入境参展观展，
鼓励境外参展商和观众通过在线方式参展参
会，或委托其在华分支机构、代表处或合作伙
伴等参加线下展览活动。 （中新社）

注意！商场超市应拒绝不戴口罩顾客进入

关于原告行为是否构成“自甘冒险”，《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
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其他参加者
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法院认为，羽毛球运动是典型的对抗性
体育运动项目，除扭伤、拉伤等风险外，较为
突出的风险即为参赛者易被羽毛球击中。

原告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
者，对于自身和其他参赛者的能力以及此项
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但仍自愿
参加比赛，应认定为“自甘冒险”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只有被告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否则无
需担责。

原告在庭审中不主张被告对其受伤存在
故意，而关于被告对原告受伤是否存在重大

过失，法院认为，被告回球时并无过多考虑、
判断的时间，且高度紧张的比赛氛围会导致
参赛者注意力集中于运动，很难要求参赛者
每次行动都经过慎重考虑，故应将此情形下
的注意义务限定在较一般注意义务更为宽松
的体育道德和规则范围内。

被告杀球进攻的行为属于该类运动的正
常技术动作，并不存在明显违反比赛规则的
情形，故不应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

关于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分担损
失，法院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
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且法律又未规定适用无
过错的情形下，基于公平的观念，由双方对损
失予以分担。但其适用范围应受到严格限制。

本案并不具备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
四条适用公平责任的条件，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八十六条更是明确规定了公平原则的
适用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情形，而现行法律
并未就本案所涉情形应适用公平责任进行
规定，相反，案涉情形该如何定责已由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予以明确规
定，故本案不具有适用公平责任的条件。

最终，根据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朝阳法
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据了解，“自甘冒险”是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中正式确立的新规则。民法典严格限定
了“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情形，规定其适用
于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文体类活动，且仅适用
于因参与者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并不能与公
平分担损失的规定同时适用。这一条款的确
立，对于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以及文体活动
的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央视）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商场、超市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等4个防控指南，提出
顾客不戴口罩时，应拒绝其进入商场、超市。

市民在超市选购商品。（中新社）

打羽毛球击伤对方，该赔吗？
首例适用民法典“自甘冒险”条款案判了

2020年4月，家
住北京的宋先生在
打羽毛球时，被对方
击出的羽毛球打中
右眼受伤，事后他将
对方周先生诉至法
院，索要医疗费等赔
偿。1月4日上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
起纠纷，并依据最新
实施的民法典作出
了判决。

打羽毛球被击中右眼受伤
70多岁的宋先生是一名羽毛球业余爱好

者，自2015年起，他便自发参加羽毛球比赛。
在后续的羽毛球比赛中，宋先生“结交”

了同样为羽毛球业余爱好者的周先生。
2020年4月28日上午9时，宋先生、周先

生以及四位“球友”约好在朝阳区某公园举行

一场羽毛球3V3的比赛。而就在比赛过程
中，宋先生被周先生打出的一球击中了右眼。

事发后，宋先生在周先生的陪同下前往
医院就诊，后被诊断为右眼人工晶体脱位等。

5月28日，宋先生入院接受治疗。
7月6日，医院出具诊断证明，证明显示

宋先生“术前见右眼视神经萎缩，术后5周余
验光提示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0.05”。

于是，宋先生以侵害其健康权为由，将
周先生诉至朝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8500多元。

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告方表示，被告明知其年纪

大、反应慢、眼睛受过伤，却仍未履行注意义
务，而是选择向原告大力扣球，这才致使原告
右眼受伤、接近失明，此行为构成重大过失。

且退一步讲，即使被告行为不构成重大
过失，也应适用公平责任，由双方分担损失。

被告方对此不予认可，称原告已经70多

岁，眼睛此前也曾受过伤。在此次受伤前，原
告已连续参加三场比赛，其应知道自身身体
条件是否适宜继续参加比赛。且事发时，被
告位于场地的中后场位置，没有重力扣杀，是
平打过去的。

此外，在法庭调查中，原告表示，被告没
有对其受伤存在故意。

经审理，法院认为，原告自愿参加具有
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赛，将自身置于潜
在危险之中，应认定为“自甘冒险”的行为，
且被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
请求。

原告行为是否构成“自甘冒险”？

■新闻+

本案是否适用
公平责任分担损失？


